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所辦理「師生美展」要點  

109.11.11，經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01.13，經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9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05.10，經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12.06，經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11.21，經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12.9，經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8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主旨：為鼓勵本系學生努力創作互相觀摩，提高作品水準特舉辦「師生美展」並訂

定本辦法。 

二、展覽類別：【油畫類】、【紙上作品類】、【多媒體材類】、【碩博士班創作獎】

等四類。 

三、本系正規學制內學生均可參加。(交換生與學分班除外) 

四、參展項目交件規定： 

（一） 學士班 (美術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1.交件項目：【油畫類】、【紙上作品類】、【多媒體材類】 

2.交件規定： 

年級 必交項目 任選項目 繳交件數 

一年級 紙上類ㄧ件 

除「必交項目」

外，其餘項目均

可任選參加。 

「必交項目」一件與

「任選項目」一件，至

少共二件參加。每類每

項限交一件，不可同一

件作品參加兩項以上。 

二年級、二年制一 油畫類ㄧ件 

三年級 
油畫類或多媒體材類

ㄧ件 

四年級、二年制二 主修ㄧ件 

（二） 碩博士班 (美術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當代視覺文化與實踐碩士班、

博士班)： 

1.交件項目：【碩博士創作獎】(不分類，自由參加) 

2.交件規定：開放所有碩博士生均可報名，惟師生美展舉辦之前的兩個學期，於本

系所屬各碩士班聯合評鑑經委員決議提名之作品，可直接晉級（免初

審）師生美展複審，以上依規定進行交件，評選優秀者予以「碩博士

班創作獎」。其餘交件規定與作品限制請依本系「師生美展」要點辦

理。 

五、各類參展作品規格： 

(一) 【油畫類】：含框單邊高不超過 250cm，寬不超過 300cm，以平面作品為限。 

(二) 【紙上作品類】：含框單高不超過 250cm，寬不超過 300cm，，以平面作品為

限。 

(三) 【多媒體材類】：單邊最大 300 公分(平面、立體面積、投影)為限。 

(四) 【碩博士創作獎】：單邊最大 300 公分(平面、立體面積、投影)為限。 

註︰以上作品須堅固、無安全顧慮，且不妨礙動線為原則。  

六、參展作品須未曾參加過校內、外比賽或展覽之作品，內容若涉及抄襲等情事，經查

若證據確鑿，將取消其獲獎資格並追回已領獎項及獎金，並公告之。  



七、參展作品必須完整，妥善處理細節以便展出及搬運。水彩及版畫作品為平面類型必

須裱框，油畫或其他媒材作品視情況而定。不裱框作品請於背面自行安裝掛勾及掛

線，以便展示。 

八、參展作品不符合展覽展呈或有抄襲之嫌疑，系辦公室有權取消該件作品展出(有衛生

及危險疑慮之作品一律不收件) 。 

九、收件、審查及展覽時程於每學年第 2 學期初公告，日期、時間如有變動，請依系辦

公室最新公告為主。 

十、評審方式：各類初審由本系邀請三至五名教師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評選作業；原作

複審另邀集本系專兼任教師進行評選作業。  

十一、初審收件︰ 

(一) 學士班：繳交以個人為單位，請填妥線上表單繳件，並把已提交表單之畫面傳

給該班班代，由班代統整繳件件數且於收件截止當天回報系辦公室。 

【油畫類】︰https://forms.gle/Wq4Sjatiz5YxiH6q6 

【紙上作品類】︰https://forms.gle/FSe8JnbuLMRX6B7v5 

【多媒體材類】︰https://forms.gle/6ScCY37SoS3vjG447 

(二) 碩博士班︰繳交以個人為單位， 請填妥線上表單繳件。 

【碩博士創作獎】︰https://forms.gle/jYnBCdf7zt6ckNu68 

(三) 初審結果將於美術學系系網及公佈欄公告。  

註︰各類作品需提供一張清晰的作品全貌圖(300dpi)，若另需擷取局部特寫，以 2-3

張為限，並請註明；如作品為影音檔或平面類作品需提供影片作評審參考，請

自行把影音檔上傳到雲端或 YoutTube 等網路平台，把該連結貼於線上表單並確

認連結無誤。 

十二、複審收件： 

(一) 收件規定 : 獲初審通過者將通知繳交作品原件參加複審，作品依規定或個別

需求完成裝裱等作業；若展呈需要請自行準備台座、桌椅、延長線

等物品；美術學系不提供外借。（如需借用投影機及播放器相關設

備者，因數量有限，佈展前請事先詢問。）  

(二) 審查佈置： 

1.油畫類及紙上作品類：由系辦依審查需求協助佈置安裝，如有特殊裝置需求者由

作者自行佈置安裝。 

2.多媒體材及碩博士創作獎：由作者於指定位置自行佈置安裝，未於公告期限內完

成佈置者，視同放棄審查。 

十二、展覽呈現：各類作品均由作者依系上公告位置自行佈置安裝，未於公告期限內完

成佈置者，視同放棄展出，獎項及名次將不予計算。  

十三、獎勵： 

(一) 學士班：參展作品由本系老師評審後錄取優秀作品一、二、三名及佳作若干

名，分別頒給獎狀獎金（獎金依法扣除所得稅）。  

(二) 碩士班：參展作品由本系老師評審後錄取三名創作獎，頒給獎狀獎金（獎金依

法扣除所得稅）。 

(三) 110 年起增設板橋南區扶輪社傑出創作獎，頒予各類第一名得獎者，並擇日會

同板橋南區扶輪社舉行頒獎典禮。 

(四) 各獎項視當年度表現狀況，得從缺。 

https://forms.gle/Wq4Sjatiz5YxiH6q6
https://forms.gle/FSe8JnbuLMRX6B7v5
https://forms.gle/6ScCY37SoS3vjG447
https://forms.gle/jYnBCdf7zt6ckNu68


十四、退件及撤展：作品需於規定時間內領回，逾期視同放棄所有權，不負保管之責，    

由系辦全權處理，不得異議。 

(一) 退件：未通過複審者，經系辦公告後應於期限內立即取回，不得拖延影響展覽

布置。 

(二) 撤展：得獎及參展者，作品請於公告撤展期限內撤離展場，逾期作品由系辦決

行處理，不得有異議。 

十五、展場管理： 

(一) 會場佈撤展、展場輪班看守，爰例由日夜間部學會班同學協調負責，佈置時由系指派學會

負責技術指導。 

(二) 展出期間不得無故任意更換展品或未經通知逕行卸除，特殊情形者請與系辦討論。 

十六、學生對參展作品之審查、展呈等評審決議事項，不得有任何異議。  

十七、本系對所有展出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宣傳、以及展覽等權利。  

十八、協助活動事務之同學除可抵扣服務時數外，對工作認真負責且表現優良者，系辦

擬報請學校敘獎或交班導師列為操行考核依據。  

十九、學士班必交項目缺交者，扣該術科總成績五分；任選項目缺交者，ㄧ年級扣素描

總成績五分，二年級扣油畫總成績五分，三年級扣複媒總成績五分，四年級扣畢

業專題研究總成績五分。 

二十、師生美展紙本畫冊印刷視年度經費狀況而定。  

二十一、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